台北市立建國高中高三下學期改過銷過之彈性處理方式
本校高三下學期改過銷過之彈性處理方式(僅97學年度適用)，
為給予高三學生能於畢業前有改過銷過之機會，特針對高三學生下學期之行政處分，得以搭配公共服務時數提前辦理改過銷過，不受改過銷過之申請時間限制。

一、公共服務時數規定：(公服表如附件)

    警告乙次：公服時數8小時

    小過乙次：公服時數24小時

    大過乙次：公服時數72小時

二、下列狀況，不適用本次改過銷過彈性處理方式

  1.同一事由累犯之處分。

  2.本學期因辦理逾時銷假所記之處分

三、本改過銷過之公共服務時數不得與學生活動組之公共服務時數重覆登錄。

四、本案公共服務認證人員

  1.本校教師，於學生完成公服後，於公服單上簽章即可。

  2.本校行政人員，於學生完成公服後，於公服單上簽章，並請該組組長簽章副署即可。

五、公共服務時數及改過銷過均須於畢業前完成。

六、本彈性方式業經導師及行政會議通過。
